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浙江恒威电池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 2025 年度利润分配和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方案的公告

浙江恒威电池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 2026年 4月 24日召开

了第四届董事会第二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 2025 年度利润分配和资本

公积金转增股本方案的议案》，本议案尚需提交公司 2025年年度股东会审议，现

将有关情况公告如下：

一、审议程序

1．董事会审议情况

公司于 2026年 4月 24日召开第四届董事会第二次会议，以 7票同意、0票

反对、0票弃权的表决结果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 2025年度利润分配和资本公

积金转增股本方案的议案》，董事会认为：本公司拟以公司现有总股本

100,241,600股为基数，向全体股东按每 10股以资本公积转增 4股并派发现金股

利 5.00 元（含税），本次预计现金分红总额为人民币 50,120,800 元（含税）。本

次利润分配方案不送红股。如董事会审议利润分配方案后至实施前，公司总股本

基数发生变动的，将按照每股分配比例不变的原则对分配总额进行调整。

以上公司 2025年度利润分配和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方案符合《公司法》《深

圳证券交易所创业板股票上市规则》等相关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与《公司

章程》的规定，与公司既定的未来股东回报规划相匹配，同意将此方案提交公司

2025年年度股东会审议。

2．审计委员会审议情况

公司于 2026年 4月 13日召开第四届董事会审计委员会 2026年第二次会议，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

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以 3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的表决结果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 2025年度利

润分配和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方案的议案》。

3．尚需履行的审议程序

本次利润分配方案尚需公司 2025 年年度股东会审议批准后方可实施，权益

分派实施仍存在不确定性，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二、利润分配和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方案的基本情况

（一）本次利润分配和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方案的基本内容

1．利润分配基准：2025年度。

2．根据天健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出具的天健审〔2026〕8693号

《审计报告》，2025年度，公司母公司实现净利润 57,420,321.65元，合并报表层

面实现净利润 83,379,567.49元。截至 2025年 12月 31日，母公司累计未分配利

润为 381,199,680.51元，资本公积为 868,804,472.86元；合并报表层面累计未分

配利润为 432,625,201.69元，按照《公司法》和《公司章程》的相关规定，公司

本年度不存在弥补亏损、提取法定公积金、提取任意公积金的情况。

本年度可供分配利润：根据合并报表、母公司报表中可供分配利润孰低的原

则，报告期末实际可供分配利润为 381,199,680.51元。

股本基数：本次利润分配将以公司现有总股本 100,241,600股为基数。

3．根据《公司法》《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 2号——创业

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公司章程》等规定，为积极回报股东，提升公司投资价

值，在保证公司正常经营和持续发展的前提下，公司董事会拟定 2025 年度利润

分配和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方案如下：本公司拟以公司现有总股本 100,241,600

股为基数，向全体股东按每 10股以资本公积转增 4股并派发现金股利 5.00元（含

税），不送红股。

本次利润分配和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方案，预计现金分红总额为人民币

50,120,800元（含税），分配的现金分红总额未超过报告期末实际可供分配利润，

预计增加股本数额为 40,096,640股，转增金额亦未超过报告期末“资本公积——



股本溢价”的余额。

4．本年度公司以现金为对价，采用集中竞价方式实施的股份回购金额为

8,006,821.00 元，回购方案实施期间累计回购股份 1,091,800 股，回购金额

25,047,815.46元（不含交易费用），上述回购股份已于 2025年全部注销并减少公

司注册资本。结合上述年度分红方案，本年度现金分红预计金额和回购股份注销

的总额为 75,168,615.46元（不含股份回购交易费用），占本年度净利润的比例为

90.15%。

如本次利润分配和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方案获得股东会审议通过，公司的总

股本预计将从目前的 100,241,600股增加至 140,338,240股。

（二）如自本次利润分配方案公告之日起至实施权益分派股权登记日前，出

现股权激励行权、可转债转股、股份回购等股本总额发生变动情形时，公司将维

持每股分配比例不变的原则对分配总额进行相应调整。

三、现金分红方案的具体情况

（一）是否可能触及其他风险警示情形

项目 2025 年度 2024 年度 2023 年度

现金分红总额（元） 50,120,800.00 30,072,480.00 30,262,020.00
回购注销总额（元） 25,047,815.46 0.00 0.00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

净利润（元）
83,379,567.49 129,671,757.56 121,655,985.22

研发投入（元） 19,585,760.24 22,424,953.92 21,054,084.99
营业收入（元） 603,201,359.41 702,042,569.06 588,117,494.29

合并报表本年度末累计

未分配利润（元）
432,625,201.69

母公司报表本年度末累

计未分配利润（元）
381,199,680.51

上市是否满三个

完整会计年度
是

最近三个会计年度累计

现金分红总额（元）
110,455,300.00

最近三个会计年度累计

回购注销总额（元）
25,047,815.46

最近三个会计年度平均 111,569,103.42



净利润（元）

最近三个会计年度累计

现金分红及回购注销总

额（元）

135,503,115.46

最近三个会计年度累计

研发投入总额（元）
63,064,799.15

最近三个会计年度累计

研发投入总额占累计营

业收入的比例（%）

3.33

是否触及《创业板股票

上市规则》第 9.4 条第

（八）项规定的可能被

实施其他风险警示情形

否

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创业板股票上市规则（2025年修订）》第九章“风险

警示”第 9.4条第（八）项规定“上市公司出现下列情形之一的，本所对其股票

交易实施其他风险警示：（八）最近一个会计年度净利润为正值，且合并报表、

母公司报表年度末未分配利润均为正值的公司，其最近三个会计年度累计现金分

红金额低于最近三个会计年度年均净利润的 30%，且最近三个会计年度累计现金

分红金额低于 3000万元，但最近三个会计年度累计研发投入占累计营业收入比

例超过 15%或者最近三个会计年度累计研发投入金额超过 3亿元的除外”，公司

最近三个会计年度累计现金分红金额（含回购股份并注销总额）为 135,503,115.46

元，占最近三个会计年度年均净利润的 121.45%。经公司对照相关规则条款，公

司未触及有关需被实施其他风险警示的情形。

（二）现金分红方案合理性说明

1．公司所处行业为锌锰电池制造业，近年来行业发展稳定，公司也持续聚

焦主业，扩大产能基地建设，提高企业技术实力，提升市场竞争力，同时秉持兼

顾短期利益与长期发展的原则，合理制定分红政策，积极探索多元化分红方式，

提升公司投资价值。目前公司发展阶段虽属成长期，仍有重大项目处于投建实施

状态，但盈利能力稳健、经营模式稳定、负债率低、偿债能力强，拥有足够的资

金回报投资者，支持公司利润分配方案的顺利实施。



2．公司 2024年度和 2025年度经审计的交易性金融资产、衍生金融资产（套

期保值工具除外）、债权投资、其他债权投资、其他权益工具投资、其他非流动

金融资产、其他流动资产（待抵扣增值税、预缴税费、合同取得成本等与经营活

动相关的资产除外）等财务报表项目核算及列报合计金额分别为 50,000,000.00

元、124,057,600.00元，占总资产的比例为 3.57、7.78%，最近两个年度占比均低

于 50%。

综上，公司 2025 年度利润分配和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方案符合《公司法》

《深圳证券交易所创业板股票上市规则》等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及规范性

文件的要求，符合《公司章程》关于利润分配的相关规定，符合公司既定的股东

回报规划安排，有利于全体股东共享企业经营成果，与公司经营业绩及未来发展

相匹配，具备合法性、合规性和合理性。

四、备查文件

1．第四届董事会第二次会议决议；

2．回购注销金额的相关证明；

3．深交所要求的其他文件。

特此公告

浙江恒威电池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6年 4月 24日


